对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291号

提案的答复函

市政协赵福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尽快解决我市部分城镇回迁居民不能按期办理房照问题的提案》，已交我们办理，现答复如下：

近些年来，我市加强了对老旧住宅小区的改造建设工作，众多老百姓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老百姓为之高兴。但部分动迁户回迁后不能按期办理房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经了解你反映的站前区城上城小区的回迁户、西市区金海住宅小区、丽海住宅小区、海澜住宅小区、老边区的太和新屯等多个回迁住宅小区确实没有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回迁住户也办理不了房照。您提出的不能按期办理房照问题的原因和建议非常正确，切合实际，措施切实可行。我委非常赞同，同时在工作中我们针对此类问题也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监督管理：
一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我委2016年已经制定了《营口市住宅小区配套设施竣工综合验收管理规定（试行）》，该文件已经通过市政府审定，并以住建委名义印发。规定中对新建住宅小区，要求必须通过组织热电、自来水、电力、煤气、规划等相关部门对住宅小区进行综合验收，合格后再进行竣工验收备案，否则相关部门不予供水、供气、供电等采取相应措施，有效制止住宅小区未经竣工验收备案就允许业主入住、入户使用临时水、电、用户长期办理不了产权登记等问题的产生。                
二是对近几年未组织竣工验收已入住的小区开发单位，我委下发《建设行政执法责令改正通知书》，限30个工作日内组织竣工验收。否则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处理。

三是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我委已通知各县（市）、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解决回迁楼未组织竣工验收，办理不了房照问题。
衷心感谢您及政协委员对城建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理解，欢迎您今后继续关心、支持城建工作。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2821577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1份(附电子版)，市政府督查室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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